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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元旦来临之际，三亚市工商局
为进一步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断净化水果销售市场，切实营造诚信、守
法、文明、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倡导经营者
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应当做到：

在醒目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店堂
广告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使用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合
格的电子秤，不得擅自使用其他秤具。

明码标价。所有销售的水果要做到一
物一标签，标签必须标明品名、产地、计价
单位和价格，不得弄虚作假，误导消费者。

经营的水果名称要统一标注由农
业部门认证的水果学名，不得擅自起
名，误导消费者。

经营水果要分类摆放，不同种类但
外形颜色相似的水果不能放在一起销
售，以免误导消费者。

实行“裸称”制度。经营者销售水果
时（含整箱销售的水果），一律以水果净
重量进行结算。整箱打包的水果，要在外

包装上明确标明水果名称、净重量，价格、经营
者姓名、店名、地址以及联系电话。

给消费者提供销售水果的票据，
票据要有经营者的签名或盖章。

诚信、守法、文明经营，不得短斤少
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掺杂使假欺
诈消费者。

在销售水果时，经营者必须如实介
绍水果的品名等基本情况，不得做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把握监管新常态 以诚取信赢市场
三亚市工商局着力营造文明诚信假日旅游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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